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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1）中航信托计划

单位：万元

支付日 到期本金 投资收益

2021年3月26日 987.50 57.91

2021年6月28日 1,001.34 -

2021年9月26日 971.24 -

2021年10月26日 2,039.92 197.42

2021年12月29日 - 0.09

合计 5,000.00 255.42

（2）福鑫不良资产收益权信托计划

单位：万元

支付日 到期本金 投资收益

2021年4月19日 2,744.51 -

2021年4月30日 255.49 143.07

合计 3,000.00 143.07

（五）说明对购买信托产品的会计处理以及相关会计准则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购买的信托产品的管理业务模式仅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为目标，同时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因此公司未将其确认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而将其计

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对权益工具的投资和与

此类投资相联系的合同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 但在有限情况下，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

近期信息不足，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分布范围很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

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该成本可代表其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

公司购买的信托产品以个人经营性贷款产生本息、信用卡不良贷款产生现金还款为基

础资产，信托产品均为封闭式信托，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在现有条件下不能采用估值技术

可靠计量公允价值，属于可用成本作为公允价值最佳估计的 “有限情况” ，以投资成本作

为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因此公司在持有信托产品期间未确认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公司将购买的信托产品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交

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中列报。取得信托产品时，公司按照取得成本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 。 处置时，将收到的实际收益与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当

期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转入投资收益。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投资成本核算信托产品金融资产，并以此作为其公允价值的恰当

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六）说明对购买信托产品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0年11月12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同意了《关于中航信托·天启【2018】

177号航平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关于福鑫2020年第三期不良资产收益权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的议案》，上述事项涉及金额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标准。公

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与2021年年度报告中均披露了购买信托产品的相关信息。

（七）补充报告期内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购买、交割、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

2021年度，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外汇合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结汇额度（美元） 购买日 交割日

合同约定

远期汇率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1 200.00 2021/4/7 2021/12/9 6.6548 49.17 61.00

2 500.00 2021/5/7 2021/12/13 6.5484 69.73 90.75

3 500.00 2021/5/13 2021/12/17 6.5414 65.53 88.14

4 500.00 2021/5/20 2021/12/27 6.5286 59.83 80.02

5 500.00 2021/5/28 2021/12/01 6.4494 29.01 40.03

6 200.00 2021/6/15 2021/12/17 6.4753 13.27 22.04

7 300.00 2021/10/27 2022/04/29 6.4732 19.15 未到期

8 300.00 2021/11/09 2022/05/12 6.4821 18.13 未到期

合计 323.82 381.98

（八）说明对于远期结售汇业务属于远期交易合同或者套期工具的判断依据、具体会

计处理、相关金融资产或负债计量的准确性、相关公允价值确定过程及其准确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或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相关要求

公司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根据银行出具的远期结售汇确认书，约定在未来时间结售

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按照该确认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的业

务，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1、远期结售汇业务属于远期交易合同或者套期工具的判断依据

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层未指定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不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套期会计方法的全部条件，因此不适

用该准则规定的套期会计方法，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不属于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作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核算，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第五条规定：衍生工

具，是指属于本准则范围并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一）其价值随特定

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信用指数或其他类似

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与合同的任一方不存在特定关系；（二）

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与对市场情况变化有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同相比，要求很少的初

始净投资；（三）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 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以

及具有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特征的工具。 公司远期结售汇业

务的投资价值随着汇率波动而变动，且其在到期交割时将约定外币金额按照特定汇率进行

折算，属于远期交易合同，为衍生工具的一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

列条件之一的，表明企业持有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是交易性的：（一）取得

相关金融资产或承担相关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二）相关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属于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

表明近期实际存在短期获利模式。（三）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属于衍生工具。但符合财

务担保合同定义的衍生工具以及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除外。 公司购买远期结

售汇业务属于衍生工具，且以出售为目的，所以公司持有该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交易性的，应

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2、具体会计处理、相关金融资产或负债计量的准确性、相关公允价值确定过程及其准

确性

报告期内，公司与银行共签订8笔《远期交易证实书》，在各期末按远期交易投资公允

价值计量。 公司每月末登录中国银行网站，查询中国银行远期结售汇牌价查询剩余交割时

限确定的期末金融机构远期汇率报价，每月末确认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并以此确认为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金额=（月末未交割的远期结汇约定汇率－根据剩余交割时

限确定的期末金融机构远期汇率报价）×远期结汇额度。如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为正数，则确

认为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如为负数则确认为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交易性金融负债。

远期结售汇业务到期时，公司按照实际结汇取得的人民币金额与按结汇币种及当期记

账外币汇率折算的人民币金额的差额，减去已经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本期投资

收益；同时调整已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或衍生工具）的账面余额、累计确认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

综上所述，公司远期结售汇业务的会计处理方式、金融资产或负债计量以及公允价值

确定过程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要求。

13.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信托产品合同和基础资产相关合同的主要条款；

2、查阅信托产品购买相关的交易信息，核查相关资金支付和回收凭证；

3、访谈公司规划采购信托产品的相关人员，了解信托产品的风险情况、购买原因、底层

资产运行情况；

4、了解公司信托产品、远期结售汇业务核算方法，确认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核查公司关于远期结售汇业务相关投资收益计算表，确认计算方法合理、取数来源

和计算准确。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对信托产品主要条款、风险情况、购买金额、购买时点、资金来源、交易对象已如

实补充披露；

2、公司购买信托产品为实现资产增值符合公司经营事实；

3、公司对投资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资金的最终流向披露准确；

4、公司在对购买信托产品的日常管理、本金的收回以及投资收益的实现情况已如实补

充披露；

5、公司对购买信托产品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交易性

金融资产中列报，会计处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6、公司对购买信托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7、公司对报告期内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购买、交割、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已如实补

充披露；

8、 公司对远期结售汇业务投资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

负债，在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中列报，会计处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3.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信托产品合同和基础资产相关合同的主要条款；

2、查阅信托产品购买相关的交易信息，核查相关资金支付和回收凭证；

3、了解公司信托产品、远期结售汇业务核算方法，确认其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4、核查公司关于远期结售汇业务相关投资收益计算表，确认计算方法合理、取数来源

和计算准确。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对信托产品主要条款、风险情况、购买金额、购买时点、资金来源、交易对象已如

实补充披露；

2、公司购买信托产品为实现资产增值符合公司经营事实；

3、公司对投资信托产品收益的主要来源、资金的最终流向披露准确；

4、公司在对购买信托产品的日常管理、本金的收回以及投资收益的实现情况已如实补

充披露；

5、公司对购买信托产品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交易性

金融资产中列报，会计处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6、公司对购买信托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7、公司对报告期内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购买、交割、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已如实补

充披露；

8、 公司对远期结售汇业务投资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

负债，在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中列报，会计处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十四、关于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目前，公司共计实施两期股权激励计划，一是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是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前述股权激励计划均是分阶段授予、归属。 2021年，公司共计确认1,

203.28万元股份支付费用。 鉴于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损益影响较大且计算过程相对较为复

杂，请公司：（1）补充不同股权激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估计过程，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以及财政部相关案例规范；（2）补充不同股权激励计划下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估

计以及相关估计的具体依据；（3）根据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估计、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

数量以及不同时期股权激励费用的分摊， 补充2021年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具体计算过程；

（4）根据前述估计和计算过程，核实2021年股份支付费用的计算是否正确。

14.1.公司回复

（一）补充不同股权激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估计过程，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

定以及财政部相关案例规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共实施两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日、预留部分授予日分别为2020年2月28日、2020年12月29日，第二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日为2021年3月10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

权益工具，应当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 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权

益工具，应当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其公允价值。 公司以授予日股票收盘价作为权益工

具的公允价值。 公司以授予日股票收盘价作为股权公允价值，与授予价格的差额作为权益

工具的公允价值，符合按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权益的公允价值，因此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根据2021年5月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

公司授予的股票属于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是公司赋予员工在满足

可行权条件后以约定价格（授予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为一项股票期权，属于以权益

结算的股份支付交易。 考虑到公司股权激励授予日均在财政部发布相关案例之前，包含限

制性股票公允价值确定方法、股份支付费用的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均在授予日时经审议通

过并予以公告，为保持计算方法的一贯性原则，公司以授予日股票收盘价与授予价差额作

为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如将公司已实施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视为股票期权， 按照BS模型测算其股份支付费

用， 2020年度、2021年度公司应计提股份支付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1,387.32

万元、-1,524.14万元，较目前公司账面已计提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差额分别为19.34万

元、-419.01万元，即影响2021年期末未分配利润-399.67万元。 公司将在2022年年报中，按

照BS模型计算股份支付费用，对期初未分配利润作出相应调整。

（二）补充不同股权激励计划下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估计以及相关估计的具体依据

1、基本情况

2020年2月29日，公司发布《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向153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82.5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2020年12月30日发布《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向17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20万股限制性股票。因部分股

权被激励人员已离职及公司派发2020年度股息影响，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发布《关于调

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同意前述

2020年2月29日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153人调整为130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原282.50万股调整为248.50万股，作废34.00万股。

2021年3月11日，公司发布《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意向76

名激励对象授予96.5万股限制性股票。

2、股权激励计划下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估计以及相关估计的具体依据

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两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末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均以期末在职

股权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份总数为最佳估计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应用指南，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信息作出最佳估计， 修正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

量。 在可行权日，最终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应当与实际可行权数量一致。 公司根据

2020年年末、2021年年末可行权员工人数及对应被激励股权， 调整预计可行权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计算股份支付费用，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根据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估计、预计可行权权益工具的数量以及不同时期股权

激励费用的分摊，补充2021年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的具体计算过程

2021年股份支付费用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公式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合计

首次授予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 a 2021/3/10 2020/2/28 2020/12/29 -

授予价格（元） b 40.21 29.65 29.65 -

授予日收盘价（元） c 41.76 43.48 39.6 -

实际授予股票数量（万股） d 89.00 246.00 16.00 351.00

归属期1比例 e 20% 20% 30% -

归属期2比例 f 30% 30% 30% -

归属期3比例 g 50% 50% 40% -

归属期1的归属日 h 2022/3/10 2021/2/28 2021/12/29 -

归属期2的归属日 i 2023/3/10 2022/2/28 2022/12/29 -

归属期3的归属日 j 2024/3/10 2023/2/28 2023/12/29 -

报表日 k 2021/12/31 2021/12/31 2021/12/31 -

截至报表日归属期1应确认的股份支付费

用（万元）

l=(c-b)*d*e*(k-a)/

(h-a)

22.37 680.44 47.76 750.57

截至报表日归属期2应确认的股份支付费

用（万元）

m= (c-b)*d*e*

(k-a)/(i-a)

16.78 938.28 24.08 979.13

截至报表日归属期3应确认的股份支付费

用（万元）

n=(c-b)*d*e*(k-a)

/(j-a)

18.63 1,043.00 21.40 1,083.03

2020年及2021年共需确认股份支付金额

（万元）

o=l+m+n 57.78 2,661.72 93.24 2,812.74

2020年已确认股份支付费用（万元） p - 1,613.97 0.92 1,614.88

归属期1已行权但离职人员确认股份支付

费用（万元）

q - 5.43 - 5.43

2021年应确认股份支付费用（万元） r=o-p+q 57.78 1,053.18 92.32 1,203.28

注：1、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20万股于2022年2月14日授予， 不影响2021年股份支付费

用计算；

2、实际授予股票数量为截至报表日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在职人员实际授予数量，已剔

除离职人员持有的股份数；

3、归属期1已行权但离职人员确认股权支付费用：该部分员工在归属期1行权后离职，

由于2021年年末以在职员工人数计算累计应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再扣除2020年已确认股

份支付费用（包含该类离职人员确认的费用），因此在2021年需要予以加回。

（四）根据前述估计和计算过程，核实2021年股份支付费用的计算是否正确

根据前述估计和计算过程，公司根据期末在职股权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份总数为最佳

估计值，在各归属期内分摊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约定，计算准确。

14.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股权支付费用核算文件，确认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认定的合理性；

2、检查公司不同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计算表、年末激励对象在职名单和激励股

份数，核实计算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认定合理；

2、公司根据期末在职股权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份总数为最佳估计值，作为可行权权益

工具数量的估计，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3、公司股份支付费用计算准确。

14.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股份支付费用核算文件，确认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认定的合理性；

2、检查公司不同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计算表、年末激励对象在职名单和激励股

份数，核实计算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下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认定合理；

2、公司根据期末在职股权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份总数为最佳估计值，作为可行权权益

工具数量的估计，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要求；

3、公司股份支付费用计算准确。

十五、固定资产

关于在建工程转入的固定资产。 2021年， 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2.87亿元， 同比增加

235.66%。 其中，固定资产情况表显示，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1.68亿元;重要在建工

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显示，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合计为2.28亿元，两者金额相差0.6亿

元。 请公司:(1)核实本期所有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金额;(2)前述两者金额存在差异

的原因及合理性。

15.1公司回复

（一）核实本期所有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具体金额

2021年度在建工程完工结转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2020.12.31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转入无形资产 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光纤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4,206.58 611.80 3,911.95 - 906.43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扩产建设项

目

5,179.03 737.62 4,803.41 - 1,113.2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777.66 357.88 2,545.56 - 589.98

半导体激光器扩产建设项目 1,823.35 265.90 1,696.31 - 392.93

半导体激光加工及光学检测设

备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2,390.86 375.30 2,245.64 - 520.53

超快激光器研发生产建设项目 1,761.73 253.65 1,636.49 - 378.88

研发大楼 140.83 3,395.01 - - -

数字化转型项目(系统软件) 1,466.45 1,048.23 - 2,039.44 -

总部大厦 - 99.06 - - -

合计 19,746.50 7,144.45 16,839.37 2,039.44 3,901.99

本期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的金额为1.68亿元；转入无形资产的金额为2,040万元，

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金额为3,902万元。 本期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长期待摊

费用合计金额为2.28亿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中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显示，本

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合计为2.28亿元，系笔误，应为“本期转出金额合计为2.28亿元” ，公司

已在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22、在建工

程” 之“(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中将表头“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 修订为

“本期转出金额” 。

（二）前述两者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显示，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合计为2.28亿元，两者

金额相差0.6亿元。 两者相差的原因系：

本期在建工程本期转出总金额227,807,974.00元，其中：

（1）将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物168,393,656.56元转入固定资产；

（2）将房屋建筑物相关装修费金额39,019,929.08元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3）将数字化转型项目（系统软件）金额20,394,388.36元转入无形资产。

因此差异0.6亿元为转入长期待摊费用3,902万元和转入无形资产2,040万元。

经核查，公司2021年度报告中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显示，本期转入固定

资产金额合计为2.28亿元，系笔误，应为“本期转出金额合计为2.28亿元” ，公司已在年度报

告中予以修订

15.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有关在建工程的内部控制制度；

2、取得发行人主要在建工程转出的依据，核实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复核与财务报

表的勾稽关系；

3、核对在建工程明细账、台账。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1年度报告固定资产情况表中披露的在建工程转入固

定资产的会计核算正确，金额正确，但在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中披露“本期转

入固定资产金额合计为2.28亿元” ，实际应为“本期转出金额合计为2.28亿元” ，已督促公司

在年度报告中予以修订。

15.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有关在建工程的内部控制制度；

2、取得公司主要在建工程转出的依据，核实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并复核与财务报表

的勾稽关系；

3、核对在建工程明细账、台账。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2021年度报告固定资产情况表中披露的在建工

程转入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正确，金额正确，但在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表中披

露“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合计为 2.28�亿元” ， 实际应为 “本期转出金额合计为2.28亿

元” ，已提示公司在年度报告中予以修订。

十六、无形资产

关于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 2021年，公司无形资产为0.91亿元，同比增加469.85%，其

中: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是重要新增无形资产。 请公司:(1)补充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建设

周期、主要成本、应用场景和实际用途;(2)披露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的账面余额、预期使用

年限、具体摊销方法或者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目前的账面价值。

16.1公司回复

（一）补充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建设周期、主要成本、应用场景和实际用途

公司在2020年3月启动数字化转型项目， 聘请IBM管理团队为公司设计和定制数字化

平台。 经过深入调研，计划在五年内完成数字化转型项目的三个阶段：业务标准化和信息化

基础建设、流程自动化和全链路打通、数据驱动业务和重构商业模式。

数字化项目第一阶段，业务标准化和信息化基础建设的蓝图如下：

如上图所示，通过业务梳理将信息化基础建设划分为：人力资源层、协同办公层、业务

操作层、数据平台和管理层。 主要的应用系统包括：HR人力资源、OA协同办公、CRM客户

关系管理、PLM产品生命周期、ERP企业资源计划、MES制造执行管理、WMS仓库管理、

ISP供应商门户、SRM供应商关系管理、BI数据分析等。

1、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建设周期

项目的建设过程：项目准备、需求分析、流程设计、蓝图方案、系统建立、系统集成、用户

测试、上线切换、运维支持和项目验收。

2020年12月31日由泛微公司实施的OA协同办公平台验收， 应用系统自2020年7月17

日启动到上线验收为期5.5个月。公司实现门户管理、信息发布、流程管理、知识管理、事务处

理、移动审批、业务集成、会议管理统一。

2021年3月31日由IBM公司实施的PLM产品生命周期、ERP企业资源计划、WMS仓库

管理、BI数据分析平台验收，应用系统自2020年3月30日启动到上线验收为期1年。公司实现

协同研发管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构建管理财务体系、高效的供应链、产品序列号全过程

追溯、统一系统用户权限和安全管理。

2021年12月28日由泛微公司实施的OA文控平台验收，应用系统自2021年8月1日启动

到上线验收为期5个月。 公司实现流程文件的密级、版本、编号、权限、发布进行线上管理，提

高流程发布（废止）效率，提供更加便捷地流程查阅及集成查阅。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正在实施和选型的应用系统包括：HR人力资源、CRM客户关系

管理、MES制造执行管理、SRM供应商关系管理，建设周期在6个月至9个月间。

2、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主要成本

项目建设周期内的主要成本包括：购置应用系统软件和许可支出、聘请服务商咨询与

实施项目过程中的支出、公司为项目组建的专职项目管理和开发承接人员薪酬支出。

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由IBM公司负责咨询和实施的PLM产品生命周期、ERP企业

资源计划、WMS仓库管理、BI数据分析平台四款软件验收， 如下表格由在建工程转入无形

资产2,018.73万元。

单位：万元

软件名称 实施公司 软件许可 咨询实施 专职项目 合计

ERP企业资源计划 IBM 94.08 719.59 323.21 1,136.88

PLM产品生命周期 IBM 56.36 209.93 94.95 361.24

WMS仓库管理 IBM 0.00 200.17 80.65 280.82

BI数据分析 IBM 0.00 171.42 68.37 239.79

成本合计 150.44 1,301.11 567.18 2,018.73

成本占比 7.45% 64.45% 28.10% 100.00%

如上表所示， 购买Oracle� EBS� R12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平台94.08万元， 购买Oracle�

Agile�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56.36万元，WMS仓库管理软件、BI数据分析平台软件

均为IBM资产不需要购买，应用系统软件和许可支出共150.44万元。IBM公司咨询和实施服

务1,213.93万元，建设周期内在公司附近的酒店住宿和工作餐费87.18万元，咨询与实施项

目过程中的支出共1,301.11万元。 公司专职项目管理和开发人员在项目验收前的薪酬支出

567.18万元。

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由泛微公司负责咨询和实施的OA文控平台软件验收，购置

应用系统软件和许可支出4.42万元，聘请服务商咨询与实施项目过程中的支出5.67万元，如

下表格由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10.09万元。

单位：万元

软件名称 实施公司 软件许可 实施服务 专职项目 合计

OA文控平台 泛微 4.42 5.67 0.00 10.09

3、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应用场景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解决包括：全球化的业务布局、跨国家的研发协同、复

杂的生产模式、可追溯的产品序列号、低效率的审批工作等问题。 目前已经验收上线的数字

化转型软件项目应用场景如下：

OA协同办公平台：主要应用在公司门户管理、信息发布、流程管理、知识管理、事务处

理、移动审批、合同管理、电子签章、会议管理等。 以OA为核心与其他的信息系统集成，提高

了日常工作和审批效率。

PLM产品生命周期：主要应用在公司海外与国内研发协同，物料主数据管理、设计到发

放流程BOM数据集成、多生产模式下BOM的搭建、ECN变更业务的管理，提高了研发数据

的共享和准确程度。

ERP企业资源计划：主要应用在多生产模式和需求驱动模式下计划的联动、按照物料分

类的采购计划、多场景物料替代的闭环管理、工单生产的全过程管理。 统一海外与国内的会

计科目和核算体系、合并成本和合并报表，提高了财务部门月度结账效率。

WMS仓库管理：主要应用在供应商来料检验、采购收货入库与退货、车间领料与退料、

工单完工入库、销售出库与退货、库存复检与报废、盘点等操作实现条码管理。 过程中提高

了仓库作业效率、降低错误风险，提升仓储环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可以按照产品序列号进

行全程追踪追溯。

BI数据分析平台：主要应用在使用经营管控驾驶舱，可以按天为单位呈现销售目标达

成、订单、出库、回款指标，也可按月为单位呈现收入达成、利润表现、成本控制、费用管控、

资金效率、存货效率、组织效能等指标。

4、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实际用途

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实际用途与建设前期规划一致，已验收上线使用的软件通过接

口集成的方式进行数据连接，提高系统用户工作和管理层决策效率。

（二）披露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的账面余额、预期使用年限、具体摊销方法或者减值准

备计提方法、目前的账面价值。

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末账面余额 累计摊销 2021年末账面价值 预期使用年限 开始使用日期 摊销方法

Oracle系统 2,018.73 336.46 1,682.28 5年 2021-3-31 直线法

泛微OA系统 40.57 8.79 31.78 5年 2020-12-31 直线法

泛微OA文控平台 10.09 0.17 9.92 5年 2021-12-28 直线法

其他 10.62 0.88 9.73 5年 2021-8-31 直线法

合计 2,080.00 346.30 1,733.71 - - -

如上表所示，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无形资产中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账面余额为2,

080万元。

同行业公司软件使用权的摊销期限与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使用寿命（年） 摊销方法

杰普特 5年 直线法

联赢激光 5~10年 直线法

海目星 5年 直线法

大族激光 5年 直线法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软件使用权” 主要系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按照受益期确认软

件使用权的摊销期限， 在摊销期限内按照直线法进行分摊。 软件使用权受益期限一般为

5-10年，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没有明显差异。报告期内，公司软件使用权摊销期限确认为5

年，摊销期限、摊销方法符合公司实际运营状况、行业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规定。

16.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收集了公司数字化转型项目相关资料；

2、取得发行人主要在建工程转出明细；

3、核对在建工程明细账、台账；

4、核对数字化转型项目成本支出明细；

5、核查了公司无形资产管理制度、摊销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进行对比。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对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建设周期、主要成本、应用场景

和实际用途的披露信息真实、准确；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的账面余额、预期使用年限、具体

摊销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目前的账面价值的披露信息真实、准确，且摊销方法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异常。

16.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收集了公司数字化转型项目相关资料；

2、取得公司主要在建工程转出明细；

3、核对在建工程明细账、台账；

4、核对数字化转型项目成本支出明细；

5、核查了公司无形资产管理制度、摊销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进行对比。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对数字化转型软件项目的建设周期、主要成本、

应用场景和实际用途的披露信息真实、准确；数字化转型项目软件的账面余额、预期使用年

限、具体摊销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目前的账面价值的披露信息真实、准确，且摊销方

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异常。

十七、关于发出商品

2019年至2021年，公司发出商品账面价值分别为0.13亿元、1.04亿元和1.53亿元，持续

大幅增加。 请公司:(1)补充近三年发出商品的主要类型、业务模式、数量、金额、合同订单覆

盖率以及发出商品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原因;(2)说明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存货积压滞销的情形;(3)补充对近三年来发出商品的盘点方式和盘

点情况。

17.1�公司回复

（一）补充近三年发出商品的主要类型、业务模式、数量、金额、合同订单覆盖率以及发

出商品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原因。

1、公司近三年发出商品的主要类型、业务模式、数量、金额、合同订单覆盖率列示：

产品类别

业务模

式

2021年底 2020年底 2019年底

数量

（台）

账面价值（万

元）

订单覆

盖率

数量

（台）

账面价值

（万元）

订单覆盖

率

数量

（台）

账面价值（万

元）

订单覆盖

率

激光器

直销

965 1,670.89 100% 620 877.31 100% 35 39.85 100%

激光/光学智能

装备

307 13,559.07 100% 184 9,504.99 100% 23 1,275.79 100%

光纤器件 3,840 33.49 100% 4,030 32.83 100% 1,073 20.28 100%

合计 5,112 15,263.45 100% 4,834 10,415.13 100% 1,131 1,335.93 100%

如上表所示， 公司2019底至2021年底发出商品主要集中在激光器与激光/光学智能装

备，与公司经营情况基本一致，且订单覆盖率均为100%，具有合理性。

2、发出商品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原因

如上表所示，公司2019至2021年发出商品主要为智能装备产品，鉴于产品构成的复杂

程度较高，且客户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较多，公司主要通过参与客户的生产应用场景，深入

了解客户需求，并经过充分的方案沟通，形成最终产品研发设计方案并进行生产。 由于公司

智能装备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且客户主要为苹果公司、国巨股份和KAMAYA等国际大型

厂商，对产品的验收较为严格，导致验收周期也相对较长，2020年与2021年由于疫情原因，

导致海外客户及部分国内客户验收周期拉长。

（二）说明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存货积压滞销的

情形

1、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明显，发出商品金额变动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公司近三年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同比变动 2020年 同比变动 2019年

光纤器件 4,272.87 41.08% 3,028.63 25.30% 2,417.02

光纤激光器 60,941.37 47.87% 41,213.85 28.37% 32,106.47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 49,046.07 29.29% 37,936.22 100.03% 18,964.89

合计 114,260.51 39.04% 82,178.91 53.64% 53,488.59

如上表所示，公司2019至2021年主要收入来源为光纤激光器与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业

务量增加导致期末发出商品金额有所增加。

（2） 发出商品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智能装备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验收周期变长余额

较大

如上文所述，报告期各期末，发出商品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激光/光学智能装备额发出

商品账面价值较大，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21年底 2020年底 2019年底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较

上年末增长

幅度

账面价值 占比

账面价值较上

年末增长幅度

账面价值 占比

激光器 1,670.89 10.95% 90.46% 877.31 8.42% 2101.53% 39.85 2.98%

激光/光学智能

装备

13,559.07 88.83% 42.65% 9,504.99 91.26% 645.03% 1,275.79 95.50%

光纤器件 33.49 0.22% 2.01% 32.83 0.32% 61.88% 20.28 1.52%

合计 15,263.45 100.00% 46.55% 10,415.13 100.00% 679.62% 1,335.93 100.00%

2019年底、2020年底和2021年底， 公司发出商品主要为智能装备， 占比较达到85%以

上，智能装备的主要客户为苹果公司、国巨股份和KAMAYA等国际大型厂商，受新冠疫情

影响，导致验收周期拉长。

2、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存货积压滞销的情形

公司近三年发出商品库龄及期后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截止日 项目

截止日库龄 期后收入确认情况

1年以内 6个月内 7-12月 合计

2021/12/31

光纤器件 33.49 33.49 - 33.49

激光器 1,670.89 1,670.89 - 1,670.89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 13,559.07 4,281.06 - 4,281.06

本期占比 100.00% 39.21% - 39.21%

2020/12/31

光纤器件 32.83 32.83 - 32.83

激光器 877.31 877.31 - 877.31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 9,504.99 8,549.19 955.80 9,504.99

本期占比 100.00% 90.83% 9.18% 100.00%

2019/12/31

光纤器件 20.28 20.28 - 20.28

激光器 39.85 39.85 - 39.85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 1,275.79 1,275.79 - 1,275.79

本期占比 100.00% 100.00% -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2019至2021年发出商品库龄均在1年以内，具体期后收入确认方面，

光纤器件与激光器在期后6个月内全部确认收入，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由于产品结构较为复

杂，且客户均为国内外大型厂商，验收周期较长，一般在期后6个月内验收完成，其中2020年

期末智能装备产品因受疫情影响，验收周期拉长，导致部分发出商品在期后7至12月完成确

认收入，2021年期末智能装备产品受客户所在地疫情管控政策影响， 导致期后确认收入比

例（截至2022年3月31日）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受收入规模增长和智能装备业

务验收周期变长综合影响，具有合理性，在期后收入确认情况良好的情况下，不存在存货积

压或滞销的情形。

（三）补充对近三年来发出商品的盘点方式和盘点情况

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产品较为分散等原因影响，2019年至2021年公司未有去客户现场

进行发出商品实地盘点，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中对发出商品存在三层维度的管理，分为销售

部、产品线以及财务维度，具体如下：

具体维度 内容

销售部维度

销售员与现场技术工程师每周对公司在客户现场的产品进行记录，内容包括产品状态、发货时间、计划验收时间、以及

未验收原因，并以周为时间单位向各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

产品线维度

产品线助理每周搜集和整理各销售部在客户现场的产品数量、发货时间、未验收原因等，同样以周为时间单位进行分析

总结，归纳未验收原因，推动验收进度

财务维度

销售会计以月为时间单位，依据合同约定及各类型产品的历史平均验收周期，筛选超出周期未验收的产品，提示产品线

助理、销售员加快验收进度，并定期与客户对账

综上所述，公司对发出商品的管理方向明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17.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近三年发出商品明细表，复核合理性；

2、抽查发出商品对应的合同和订单、发货签收记录以及期后收入确认单据情况；

3、 抽查期末销售部门对发出商品的记录表、 产品线的统计表以及财务的定期对账记

录。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近三年发出商品的主要类型、业务模式、数量、金额、合同订单覆盖率以及发出

商品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 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受收入规模增长和智能装备业务验收

周期变长综合影响，具有合理性，在期后收入确认情况良好的情况下，不存在存货积压或滞

销的情形。

3、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产品较为分散等原因影响，2019年至2021年公司未有去客户现

场进行发出商品实地盘点， 但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中已通过多种方式对发出商品进行管

理。

17.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近三年发出商品明细表，复核合理性；

2、抽查发出商品对应的合同和订单、发货签收记录以及期后验收单情况；

3、年审会计师对2019年至2021年发出商品均有进行函证，核实发出商品真实性，并对

未回函客户进行替代测试，检查订单、出库单及期后确认收入情况。

4、 抽查期末销售部门对发出商品的记录表、 产品线的统计表以及财务的定期对账记

录。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近三年发出商品的主要类型、业务模式、数量、金额、合同订单覆盖率以及发出

商品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 近三年发出商品金额大幅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受收入规模增长和智能装备业务验收

周期变长综合影响，具有合理性，在期后结转确认收入情况良好的情况下，不存在存货积压

或滞销的情形。

3、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产品较为分散等原因影响，2019年至2021年公司未有去客户现

场进行发出商品实地盘点， 但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中已通过多种方式对发出商品进行管

理。 年审期间通过函证和替代测试程序进行验证和确认2019年底至2021年底发出商品情

况。

十八、其他

18.关于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减值。 年报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

应收账款中，客户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1,546万元，计提坏账准备378.58万元，计提比例为

24.48%。 请公司补充前述应收账款交易背景、客户具体名称、交易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后续是否存在回款风险、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审慎。

18.1公司回复

（一）客户4应收账款交易背景、客户具体名称

客户4为国巨股份及其主要关联企业，包括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

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77年，是台湾第一大无源元

件供货商、世界第一大之专业电容器制造厂。 为台湾第一家上市无源元件，是一家拥有全球

产销据点的国际化企业。 公司提供激光智能装备给国巨股份及其主要关联企业，作为其生

产设备用于生产电子元器件；同时提供激光器作为其生产设备的零部件。

（二）交易对象及应收账款具体情况

国巨股份及其主要关联企业包含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

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2021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1,546� 万

元，其应收账龄分布及截止至2022年4月30日回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组成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账龄分布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回款额 回款率

1年以内 1-2年

国巨股份有限公司 否 64.11 589.12 653.23 653.23 100.00%

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否 346.00 - 346.00 243.08 70.26%

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否 546.77 - 546.77 462.17 84.53%

合计 956.88 589.12 1,546.00 1,358.48 87.87%

本报告期内，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653.23万元，其中1年以内账龄64.11

万元，1-2年账龄589.12万元，截止至2022年4月30日已回款653.23万元，回款率为100%。

国巨电子（中国）有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346万元，其账龄在一年以内，截止至2022

年4月30日已回款243.08万元，回款率为70.26%，根据该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回款部分尚未

逾期。 公司分析客户还款进度情况，针对未回款部份进行催收，预计客户不存在后续回款风

险。

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为国巨股份有限公司的孙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546.77万

元，其账龄在一年以内，截止至2022年4月30日已回款462.17万元，回款率为84.53%。该客户

未回款部分为保固款，依据该客户信用政策尚未逾期。 公司分析客户回款进度情况，针对未

回款部份进行催收，预计客户不存在后续回款风险。

（三）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审慎

客户4国巨股份及其主要关联企业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组合计提项目 客户组成

账龄分布

期末余额

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坏账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2年 1年以内 1-2年

a b c=a+b d e f=a*d+b*e g=f/c

海外企业 国巨股份有限公司 64.11 589.12 653.23 4.46 61.70 366.35 56.08

海外企业 小计 64.11 589.12 653.23 4.46 61.70 366.35 56.08

国内企业

国巨电子（中国）有

限公司

346.00 0.00 346.00 1.37 16.28 4.71 1.37

旺诠科技（昆山）有

限公司

546.77 0.00 546.77 1.37 16.28 7.49 1.37

国内企业 小计 892.77 0.00 892.77 1.37 16.28 12.23 1.37

合计 956.88 589.12 1,546.00 - - 378.58 24.48

按照本年度坏账模型测算出海外企业1年以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为4.46%，1-2年的预

期信用损失率为61.7%，属于海外企业的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653.23万元，计提

坏账366.35万元，计提比例为56.08%。 国内企业1年以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为1.37%，1-2年

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为16.28%，归属国内企业的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

山）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892.77万元，计提坏账12.23万元，计提比例为1.37%。

综上，公司对国巨股份及主要关联企业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为24.48%，截至2022年4月30

日，该客户回款金额达87.87%，未回款比例12.13%，未回款比例金额小于公司坏账计提比

例，公司减值准备计提审慎。

18.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收集了关于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

公司的公开资料；

2、取得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的

期后回款资料；

3、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并分析合理性；

4、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明细。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披露的应收账款交易背景、客户具体名称、交易对象是否

为公司关联方、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后续是否存在回款风险等信息真实、准确，公司减值

准备的计提审慎。

18.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收集了关于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

公司的公开资料；

2、取得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的

期后回款资料；

3、对国巨股份有限公司、国巨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旺诠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进行

函证，核实交易额及应收账款真实性。

4、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并分析合理性，复核坏账准备计提的准

确性。

5、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明细。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披露的应收账款交易背景、客户具体名称、交易

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后续是否存在回款风险等信息真实、准确，

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审慎。

十九、关于内部交易递延所得税资产

年报显示，本期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2,583.72万元，上期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1,894.36

万元，增加36.39%，主要系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所致。 请公司补充前述内部交易主体名称、

交易的必要性、内部交易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计税基础、未实现利润的具体金额和相关主

体之间的所得税税率。

19.1.公司回复

（一）前述内部交易主体名称、内部交易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计税基础、未实现利润的

具体金额和相关主体之间的所得税税率

公司最近两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

动比例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股份支付 8,417.95 1,262.69 4,871.67 727.02 73.68%

存货跌价准备 1,874.94 432.10 1,305.45 195.82 120.66%

坏账准备 1,730.24 263.05 2,547.23 382.03 -31.14%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2,703.23 405.48 2,628.16 394.22 2.86%

递延收益 1,469.28 220.39 1,301.83 195.27 12.86%

合计 16,195.64 2,583.72 12,654.33 1,894.36 36.39%

由上表可见， 公司2021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增长主要系股份支付及存货跌价准备，

未实现内部利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度变化较小。

1、股份支付费用

股份支付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期增加535.67万元，增长73.86%。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讲解》，与股份支付相关的当期及递延所得税，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成本费用的期

间内，企业应当根据会计期末取得的信息估计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计算确定其计税基础及由

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其中预计未来

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超过会计准则规定确认的与股份支付相关的成本费用，超过部分对

所得税的影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并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根据2021年12月

31日收盘价为计税基础计算的暂时性差异扣除股份支付确认的相关费用，将其对所得税影

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共计金额444.19万元，导致2021年年末股

份支付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增长。

2、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较去年增加236.28万元， 增幅为

120.66%。 由于2021年生产规模扩大，惠州杰普特生产基地扩产备货，疫情影响下增加了进

口芯片等原材料的备货，导致本期存货余额较上期增加。

（1）递延所得税资产

1）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截至2021年年末，公司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方 采购方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资产计税基础 资产账面价值 未实现利润 递延所得税资产

深圳杰普特

海雷公司 1.81 1.45 0.36 0.05

新加坡杰普特 4,744.77 3,787.60 957.17 143.58

日本杰普特 202.17 161.94 40.23 6.03

惠州杰普特 深圳杰普特 2,022.69 1,693.02 329.67 49.45

新加坡杰普特

深圳杰普特 482.14 344.54 137.6 20.64

惠州杰普特 384.1 253.82 130.28 19.54

海雷公司 83.53 77.58 5.95 0.89

日本杰普特 4.34 3.42 0.92 0.14

华杰软件

深圳杰普特 176.45 23.96 152.49 22.87

惠州杰普特 763.55 101.72 661.83 99.27

华普软件 惠州杰普特 327.43 40.7 286.73 43.02

合计 9,192.98 6,489.75 2,703.23 405.48

2021年，深圳杰普特、华杰软件所得税税率为15%，华普软件所得税税率为12.5%，新加

坡杰普特所得税税率为17%，惠州杰普特所得税税率为25%。由于公司期末内部交易未实现

利润主要由深圳杰普特、华杰软件构成，公司按照15%简化计算得出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

如按照各最终销售方子公司的所得税税率测算，将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得税费用

19.27万元，影响金额较小。

2）内部交易的必要性

（a）深圳杰普特向新加坡杰普特、海雷公司、日本杰普特销售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

备产品

新加坡杰普特为公司的研发，并承担部分境外智能装备的销售职能。 深圳杰普特因重

要器件进口、售后服务要求受限等因素，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在深圳杰普特部分或全部生产

完成后，先行销售至新加坡杰普特，新加坡杰普特进行组装后再实现对外销售。 公司向海雷

公司、日本杰普特销售金额较小。海雷公司主要采购公司的激光器用于激光设备的研发。 日

本杰普特主要业务为推广海外客户，同时为海外客户提供售后维修服务，其采购公司的智

能装备主要用于产品展示，采购的激光器及配件主要用于售后维修原料或供客户试用。

（b）深圳杰普特向惠州杰普特销售激光智能装备及配件

惠州杰普特为公司募投项目建设主体，为公司的生产制造中心，2021年1月份开始逐渐

投产使用。 深圳杰普特将部分生产设备及原材料及成本平价转入惠州，在惠州进行生产，导

致2021年内部交易额较大。

（c）惠州杰普特向深圳杰普特销售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品及配件

惠州杰普特定位为公司的生产制造中心，不承担对外销售职能。 2021年1月份开始逐渐

投产使用，其不直接对外销售，产品基本为销售给深圳杰普特，并由深圳杰普特直接对外销

售。

（d）新加坡杰普特向深圳杰普特、惠州杰普特、日本杰普特销售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及

其材料，向海雷公司销售激光器

深圳杰普特、惠州杰普特由于部分生产用材料、零部件需要进口，在进口时，公司会综

合考虑进口材料周期、代理商报价等因素，部分材料会通过新加坡杰普特购进。

新加坡杰普特主要向日本杰普特销售激光智能装备，日本杰普特用于展示和推广公司

产品。 海雷公司向新加坡杰普特采购激光器主要用于生产原料，报告期内采购金额较小。

（e）华杰软件、华普软件销售给深圳杰普特、惠州杰普特软件产品

华杰软件、华普软件根据公司的现有产品结构以及未来研发方向向深圳杰普特、惠州

杰普特销售激光器及智能装备所必需的软件产品。

综上，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主要由于各子公司的职能定位、重要原材料进口受限等内外

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公司充分利用和发挥各子公司的地理、经营模式优势，其内部交易必要

且合理。

19.2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2021年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检查相关计算的准确性；

2、查阅公司2021年年度内部交易明细，并关注未实现部分的交易时间、交易产品内容，

确认相关交易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内部交易未实现部分的交易主体名

称、内部交易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计税基础、未实现利润的具体金额和相关主体之间的所

得税税率情况；由于各子公司的职能定位、重要原材料进口受限等原因，公司充分利用和发

挥各子公司的地理、经营模式优势，各子公司内部交易系具有必要性。

19.3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2021年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检查相关计算的准确性；

2、查阅公司2021年年度内部交易明细，并关注未实现部分的交易时间、交易产品内容，

确认相关交易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内部交易未实现部分的交易

主体名称、内部交易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计税基础、未实现利润的具体金额和相关主体之

间的所得税税率情况；由于各子公司的职能定位、重要原材料进口受限等原因，公司充分利

用和发挥各子公司的地理、经营模式优势，各子公司内部交易具有必要性。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1日

(上接B091版)


